戶籍紀


Numbers





引言





本卷稱為《戶籍紀》，在於書的開首便交待了希伯來人口普查的情況。正像《肋未紀》引言中敘述的：本卷書中談到的人口普查，希伯來人經歷的事件和雅威對梅瑟的指示等，都是一種著述法律的方式。後來的以色列司祭整理編輯了這本書。


這並非說這本書沒有任何歷史依據：沙漠中的艱辛時光及後來由此而來的以色列傳統便是這本書的歷史溫床。特別是在書中11-14 和 21-25章，不同的表達方式重複敘述了同一個故事：《出谷紀》。《戶籍紀》記載了天主的子民離開埃及後，穿越沙漠的長途跋涉行程。在那漫漫無期的旅程中，民眾積累了大量特殊而寶貴的經驗，這一切都為他們後來意義深重的歷史做了準備和鋪墊。











$1.1 這次人口調查的意義是什麼呢？文中許多處重複，而且十二個支派的安排又非常非常整齊；意義何在？


這酷似一場戰場的場景：以色列民眾井然有序地出場了，上主的軍隊首途前往徵服聖地。首先是肋未支派的人（也就是肋未人）他們負責祭禮，因此我們知道，這是獻給天主的「聖民」。


$3.1第 3、4、8章指的是司祭們或肋未人。在亞巴朗時代，每家之長都是自己族的「司祭」，他負責獻祭儀式(創15:10)和神聖的儀式(創28:18)；也可代替天主行祝福。


也許是梅瑟任命了一些人負責祭禮和慶典， 教導上主頒給以色列的法律。負責這項任務的這群人就稱為肋未支派。他們可能是一群武士部落，曾在金牛事件中幫助梅瑟恢復秩序。


那時，家長們和司祭們都是在沒有法律和控制的情況下來舉行慶典(民17)。


達味和所羅門建立起猶太司祭的制度，從那時起，只有來自肋未支派的人才能當司祭。


另外也可能是由於約史雅的改革，肋未人之間才有了差別。即高階層的稱為「司祭」，低階層的則為「肋未人」（見列下 23:8）。那些受到約史雅的號召回到耶路撒冷，而又不准任職於聖殿中的人，可能是第一批低階層的‘肋未人’，因為耶路撒冷的司祭權利已經得到了認定。此後，聖殿的「司祭」開始形成一較高級的族群，使自己在肋未支派內有別他人，他們假裝成是梅瑟的哥哥亞郎的後代。‘戶籍紀’以文學表達的方式，把這些組織工作通通歸功於梅瑟。


肋未人代表了以色列的長子--即在埃及的逾越節時，天主拯救的長子，那時埃及人的頭生孩子都死了。天主既救了他們，他們從此就屬於天主。


$4.1 在以色列，所有肋未支派的男子一生下來就是司祭。同時該部族的每一家族被安排了某種形式的勞務。這是在描述肋未支派的人口普查中的教誨。肋未人獻身事奉天主，他們的一生（以及子孫的一生），只要他們存在，就要提醒以色列人，他們是一群主要事奉天主的子民。


到了基督的時代，以色列的司祭們在聖殿中依然有其地位。然而教會自始就沒有受到祭司職權的限制。在教友中，我們不再另要"天主之屋「(若2:19；默21:22)：耶穌就是我們的「新聖殿」，在衪之內「至高者天主顯示給我們」(哥2:9)。從此教會不再需要"聖殿中的司祭"來確認各種儀式，也就不再需要「肋未人」了。新教會需要的是信徒的"公僕"和領路人，使每位信徒都能成為新團體的一部分，使教會便是"活著的生動的教會"，成為耶穌在世上的軀體和精神。(弗4:11-12)。


多少世紀以來，教會在不斷地發展：許多國家的人民曾跟隨著自己的帝王，加入了這新的宗教並接受洗禮。對大多數人來說，雖沒有聽見信德真誠的呼喚，卻都感受到了宗教的必要性。基督思想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重要部分，深深地滲透到她的藝術、音樂、建築和精神領域。很多人皈依為基督徒僅僅是因為基督儀式代替了古老的宗教崇拜。


如果我們用基督的意識觀念來回顧教會的發展，就會發現和以色列早期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一個擁有宗教的民族因著信徒形成的隱形的網而充滿活力。隨著基督宗教團體的發展壯大，教堂儀式取代了私宅中的聚會，使得神職人員的工作更具挑戰性：新的形式迫使人們回顧舊約的景觀：人們需要大量稱職的「神職人員」來為那些「洗禮過的信徒」服務。


直到二十世紀洗禮的意義才重新得以審度和解釋。梵二會議之後，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教會團體需要負責人，但不一定所有的負責人都必須是神職人員 － 從青年時代起他們便進入修院，立志獻身教會，因受環境限制，或多或少外界現實生活脫節。其實團體的負責人完全可從教友中選出，擔任領導職務。


送到營帳外面(5:2)：確實我們應切記，這只是用比喻的方式來敘述事情本身。營帳代表神聖的地方：也就是聖殿。用這種方式可表達出，哪些人是不能進入聖殿的。


$6.1 納齊爾是短時期或終生獻身天主的人。三松就是一位納齊爾（見民13:5），洗者若翰也可能曾是納齊爾（路1:15）。也有些納齊爾是以色列後代子孫中的首批基督徒（宗21:23）。


見保祿的誓言(宗18:18)


以色列沒有如我們今天教會的宗教團體，也就是修會。因而跟納齊爾有關的這些法律，為那些熱心於個人獻身的男女信徒提供了依據和幫助。


$6.22 聖人方濟各亞西西常使用梅瑟的這個祝福。


$10.29 這是許多古代傳統習俗的開端,它形成了十一到十四章的精華部分。


$10.29 本章結合了兩種傳統：


一種是指鵪鶉和瑪納，如同我們在出谷紀 16章中所敘述的。


另一種是關於「雅威的神」的恩賜，給長老們的，也就是賜給以色列的長老。


$11.24 先知們的所作所為使以色列民眾第一次感到「聖神」的偉大存在。在以色列民眾心目中，先知是這樣一群特殊的人：他們了解某些天主的奧秘，某種程度上分享了天主的智慧，而且某些時候他們手中會握有不可抗拒的一種力量。從先知們的行動上，民眾體會出天主的精神的溝通方式猶如一陣疾風，強而有力，不能不令人震撼。此處先知震驚的言語，乃為喚起天主子民的民族精神，而這是天主期待的。(希伯來文中，風和精神為同一字，風即是精神的意思)。


要想更好地了解這段故事，請參考對比撒上10:1-13以及19:18-24。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聖神的行動方式多種多樣。(見格前12和14)。說些做些古怪事，能說預言與外方話，這些都比不上承擔引領並教誨天主子民的責任。這是非常重大的。天主的代言人梅瑟，既沒有說驚人的神奇語言，也不曾預言震驚人的大事件，但以他的精神及對主的溝通，展示了七十長老預言的壯觀情景。


厄耳達得和默達得的故事也說明了：天主並不是總以非常正式的方式來表達聖神的到來。厄耳達得和默達得都在名單上，但是他們卻離梅瑟很遠。其實我們不必吃驚：天主的聖神有時會以特殊的方式降臨在特殊選中的人身上：像科爾乃略(宗10)和保祿(宗 9)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願雅威所有的子民都是先知(見岳3:1和宗2:17)。


$12.1 耶穌在福音中曾說過：「先知在自己的家鄉是不受歡迎的」(谷6:4)。米黎盎和亞郎，這兩位梅瑟的兄妹批評梅瑟的行為，也許他們的批評是正確的。可是他們想和梅瑟平起平坐，但天主沒答應。祂出來保護了自己的先知。天主的回答澄清了兩件事：


1。梅瑟在啟示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是他首次建立了對一位公義，慈愛天主信仰的基礎。後來不論哪位先知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那之後，天主的子民要接受先知們的特殊位置。這些先知們繼承了梅瑟的工作和角色。


2。我與他面對面交談：神視和夢境可能是天主啟示先知們的一種方式。雖然這可能不是最佳的一種方式。其它的神也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表達，甚至可能是魔鬼的幻象。


梅瑟為人十分謙和:那是他遇見天主的證明。


$13.16 過去許給希伯來人的地方叫迦南。以色列人征服了這片土地後，就改叫它為以色列，同時我們又叫這片土地為巴勒斯坦。


在他們那美麗的想像中，這片富饒的土地就是人間天堂：富饒得流奶淌蜜。那長長的葡萄枝被人從架上抱下來，兩個人用一根桿子抬著，豐滿、晶瑩的串串葡萄，沉甸甸地，幾乎貼近了地面；這難道不正是一幅豐收的美景嗎？


這個畫面是今天以色列的徽號。


聖經在這裡描述了以色列的一項大罪，如出谷紀32章中描寫的一樣。如果天主不曾要求他們去征服聖地，他們對天主的信賴也許會動搖。可是這項挑戰嚇壞了他們。對許多基督徒來說今天世上的許多挑戰是非常嚴肅的。固然他們滿腔熱血，一心奉獻。可是對教會的呼喚，對世界上許多吶喊正義的角落的請求，卻沒有勇氣站起來，拿出確切的實際行動去改變不平等。這樣的基督徒，還沒有在現實的土壤中找到根基。


$14.1 我們可回憶起和這次背叛非常相似的經驗：恐懼非良師，它使弱者成暴民。


一個普通的人若殺害先知，不是為了要讓自己得到平靜，就是想回到在埃及時的「奴隸狀態」。但是天主拯救那些為了祂而敢於面對群眾的人。


這些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膽小怕事不敢行動，對天主已是輕視。這些話也是針對今天社會上的酗酒狂，暴力施行者，腐敗及徇私的人而說的。但更進一步，對那些耳聞目睹這些社會的傷殘現象而無動於衷的人，這句話才有更深刻的意義。


原諒這些百姓的過錯： 梅瑟再次以調解人的身份出現。他親身從天主那裡了解出：天主充滿了慈祥和寬免，祂是愛和溫暖的來源。


天主寬恕人群，但人群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卡德士的反叛和繼之而來的失敗拖延了希伯來人進入聖地的時間。他們在離卡德士不遠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眼見聖地近在咫尺卻不能進入。那些拒絕參與征服聖地的人都會死在聖地的大門外。


$15.1 在15－19章也有以色列法律習俗的記載。 15:17：有關奉獻用豐收的麵烤出的第一個麵餅。天主的子民將是訓練有素和彬彬有禮的民族：進餐之前必先感恩，他們並非自己先享受成果，而是將最先收穫的部份獻給肋未人或窮人，也就代表了獻給天主。


15:37：紫色的穗頭可比成現在許多人戴的徽章：這種外在的象征，只要能配合內在的氣質，也不錯。耶穌接受了這項規定（瑪:20），但是祂批評那些戴穗頭只為炫耀的人（瑪23:5）。


$ 16.1 全體會眾個個都是神聖的，而雅威也在他們中間：這是實情，是天主規定了階級；這也就是本章的教誨，保祿後來回憶說：「誰也不得自己擅取司祭的尊位，而必須如亞郎一樣，受到天主的召喚」（希5:4）。


有好幾個故事混在這段經文中：首先，肋未人科辣黑為自己要求亞郎的兒子司祭的特權，因此來自天上的火，吞了他和那兩百名黨徒。


再者，勒烏本支派的達堂和阿彼蘭反抗梅瑟，而為大地所吞沒。


$16.28 比較戶16:28；若5:19和5:36。


$17.1 因為亞郎是天主所揀選的司祭，因而他行的奇跡帶有權威性，他的祈禱顯出極大的效果。亞郎的棍杖(17:23)是一種象徵，代表了那些符合天主旨意的行動必有豐富的收獲，那些獻身天主的人必有其美麗的結果(耶77:8；詠92:15)。


$19.1 希伯來書中特別地提到這一章有關犧牲的意義：這種祭獻犧牲並不能給人內心真正的純潔，但這種犧牲預示了基督的完全奉獻(見希9:13；13:11)。


17-21節說明了取潔之水。許多民族在宗教儀式上都會用到水。文中交待了猶太人怎樣使用水。


入教受洗時我們用聖水。但教會卻並沒有把這種聖水看得更神奇非凡。教會提議我們細心覺察這種有形的象徵，能幫助我們在聖神中成長：每入聖堂時，全心憑著信德，全神貫注地用聖水劃十字聖號，能幫助我們一次次地拋掉「世俗常見」，洗去生活的灰塵，靈魂的灰塵，我們便能日日更新。


$20.2 這是許多古代傳統習俗的開端,它形成了二十到二十五章的精華部分。


這段經文是以色列人放逐歸來後，由司祭們編寫的。故事大致是出17：1-7敘述的情節，只單單地增加了「梅瑟的罪」一說。


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司祭們重讀聖史後發現：像梅瑟這樣一位曾與天主面對面談過話的先知，怎麼可能沒入聖地便死在乃波山了呢？這就說明了一種事實：天主是公正的天主，祂沒能讓梅瑟進入許地，一定是梅瑟犯過罪。於是他們重寫了這個故事：給梅瑟加上了一條罪狀，就是他曾懷疑天主。


比較列下22:2；23:29與編下35:19-25，就會發現敘述正義之君約史雅的死時也有個故事，和對梅瑟的重新敘述很相似。


因著聖經在耶穌內得到滿全的實現，我們才能了解梅瑟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把天主的子民引領到許諾之地的大門。這項任務一旦實現了，他就可以休息了。和洗者若翰一樣，約翰曾說過舊約中的最後一個預言：「他必增長，我必滅亡」。從此若蘇厄的使命便開始了：打開許諾之地的大門，使天主的子民能夠擁有這聖地。梅瑟和若蘇厄的雙重使命及聖召，顯示了舊約的使命，同時也預言了耶穌到來之必須(在希伯來語中，若蘇厄和耶穌這兩個名字是一樣的)。


$21.4 關於這條銅蛇：我們會問到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第一：這個故事的歷史源頭為何？簡單的回答是：靠近西乃礦山的地方供奉著一個能治病的神，小銅蛇是感恩時的奉獻之物。游牧民族的故事使聖經作者受到啟示。但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問題：聖經中的這一頁到底想要說什麼？


開始抱怨天主和梅瑟：以色列人再度抱怨：這是那些不願犧牲，又不肯努力以達到更好的境界，反而常常罪責他人的一群人。


於是梅瑟做了一條銅蛇：這道給以色列人的命令很奇怪，卻代表了一種預象：天主想借助犯罪的工具來矯正罪過。


被咬的人一望這銅蛇，便保全了性命：這是另外一個預言聲明。罪人們不定要實踐嚴格的規定才能獲救：虔誠篤信，仰瞻天主派來治癒他們的象徵即可。耶穌曾說過：「正如梅瑟曾在曠野中高舉了蛇，人子也會照樣被高高舉起，使凡信的人在祂內得永生」(若3:14)。


銅蛇是許多聖經象徵中的一個，其中蘊藏著很神聖的含義。只有基督的到來使一切意義才更清晰起來。默基瑟德(創14)和若瑟的故事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把這種啟示和我們的現實生活連接起來，就能發現許多新東西。人類的經驗便是如此，發生的當時我們可能還不了解某件事的超然意義，而且我們會反復自問：「為什麼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而毫無答案和結果。只有等我們去重新反省歷史時，我們才能在基督之光的啟示下悟出很多道理。


$21.21 以色列人結束了滯留在卡德士的歲月，便和梅瑟再度起程前往迦南地。


他們包圍了該地以南以東的地區，暫時定居在約旦河以東。以色列人在此獲得了兩次勝利，再次驗證了天主會拯救祂的子民。在聖詠 136，他們讚美天主說：「祂把紅海從中分開，因為祂的仁慈永遠常存」，他們又記起：「祂擊殺了極強悍的國君，阿摩黎王息紅和巴商之君敖格。」


$22.1 文中從這裡開始敘述巴郎那意義深長的故事(有關巴郎的解釋，請看創世紀註解 32: 22)。故事最後發展成傳說的形式。天主的子民踏上了前往自由的徵程後，面對了許多敵人，而且對奉獻犧牲的怯弱反應便是一大難點。然而還會有一更大的危機臨近他們，而他們自己卻不知道：近鄰的巫師巴郎，從惡魔那裡得到咒語，對民眾施咒。這顯然不是來自天主。但是我們亦很清醒地了解到，以現代的話來說，這惡魔帶給我們的災難更加可怕：愛滋病，街道兒童，內戰和經濟衰頹等等。


後來天主時時提醒以色列人在整個巴郎的事件中，衪是以什麼方法保護他們的：天主不僅使他們免於有形的敵人所作之摧殘，更保護他們不受無形力量之傷害(蘇 24:9；米6:5)。


$24.15 這段正表明了，天主要把子民們的奇妙命運向全世界各民族彰顯表白，那怕是通過巴郎的口，我們要注意最有名的一首聖詩，或說是巴郎的預言（24:15-19），宣佈了「雅各伯之星」。這顆星指的就是達味王，他是天主所揀選的，要在以色列開始天主的統治的君王。


經由他我們認出了另一位君王，也就是真正為天主所揀選的基督。


$25.1 性淫蕩直接影響民眾的社會福利生活。這不單單是個人的道德問題，這直接關繫到社會責任感的程度和自我犧牲的能力。在聖經中，對性道德敗壞的抗議總是和對天主的絕對忠誠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


以色列人佔領了迦南地之後，該地的禮拜儀式對他們永遠是一項誘惑。其中最普遍的一項儀式就是和獻給巴耳神的廟妓發生關係。聖經一直反對這種廟妓的習俗，但直到保祿的時代，這種聖廟妓依然四處皆是(哥前6:16)。


我們從此段經文中還可看出：在梅瑟的時代，這種罪已是很普遍的，人們更領受了這種罪帶來的懲罰和教訓。這並不是說天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審判官，誰犯了罪便要深受懲罰，沒有同情憐憫的必要。聯想到在世界各地越來越令人恐懼的愛滋病，卻也有相似的教誨。


天主是愛人的，不管是那些無辜的受害者還是自我作為的結果，祂的愛都是無邊無量，足可以寬恕我們的。我們吃的苦果是我們人類自身的軀體和精神，我們自己的創傷將永遠隱隱作痛，不負責任的行為破壞了善的光輝，而帶來了惡的循環和效果。這是非常痛心的。天主永遠不會拋棄人類，因為衪造我們是為了愛，可是我們人類卻會自甘暴棄。從此而見，若沒有天主參與和保護我們，我們早已是灰飛煙滅。如此講來，並非是要我們自卑自痛，而是提醒我們天主的愛有多麼慈愛無邊，世上沒有一件事能使天主掉頭離我們而遠去，只要我們不遠離祂，並對祂的愛忠誠不渝。


$26.1 此處對梅瑟時代的古老傳統做了總結。在申34章中，我們讀到了對梅瑟之死的記載。告別沙漠時的人口調查數字和第一章的情形差不多，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歷史真實事實。但這兩節也不是純粹的幻想篇。這些數字深深帶有象徵意義，後來將成為信德訓導的經文。


$31.1 這章指的是「聖戰」。讀者應注意：作者寫下這章時，以色列已經是一個沒有能力攻擊任何其他民族的群體了(見蘇 6註釋，正在流亡時期）。在這個虛構的故事中，並沒有提到屠殺女人之事，故事的作者只是堅持陳述：以色列人婚娶其它民族的女人是很危險的。


$32.1 以色列人並沒有整體一起離開居住了四十年的沙漠綠洲--卡德士。傳統上人們把以色列人描繪成一群團結一致的民眾，他們共同逃離了埃及，又攜手作戰徵服了客納罕地，其實這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浪漫描寫，也或者是成書時代人們共同嚮往而不可得的一種民族精神。但在歷史事實上，這些部落都是各自獨立的。每一個部落都帶著自己的羊群四處漫遊。只有在最困難的時刻才會聚在一起，就如梅瑟時代的情形。有些部落在梅瑟時期就離開了卡德士：其中有一支很重要的部落來到了約旦河另一邊的基肋阿得，在其它民族中間平安地定居下來。


32:20-22強調以色列人的團結。


$35.1 這些有關逃避城的法律和申19所說的相似。





